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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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64號、第10025號、第10872號、第135

48號、第13578號、第13632號、第13633號、第13634號），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

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被告甲○○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前於

偵查中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獲准，嗣檢察官向本院提起

公訴，案件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經法官訊問

後，處分自該日起羈押3月（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押票）。

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

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

段、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114年2月19日經法官訊問後（見本院卷第181至185

頁），坦承有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罪名，就本院補充諭知可能

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名亦坦承

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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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39條第1項、

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

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於訊問時自承：我知道遭提告時，有傳簡訊予被害人，

並向被害人請求不要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與證人

即告訴人X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跟我說被警察發現了，

並要我不要跟警察說我們發生的事等語（見他一卷第147

頁）相符，可知被告有脫免罪責之意圖與舉措，衡以本件所

涉之罪數甚多，尤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

項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可預期被告未來面對之刑度甚

高，自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於訊

問時曾辯稱：我與被害人視訊時，我都有告訴被害人我在錄

影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否認有涉犯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與各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未

經其等同意而側錄裸體視訊影像等節迥異，參以被告仍有聯

絡被害人之能力，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本案

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

3款之羈押原因。

　㈢審酌本案被害人高達26人，且均為未成年人，危害他人法益

及公共利益情節嚴重，可預期被告未來所面臨刑度較重，逃

亡、串證風險甚高，故經權衡國家司法權、刑罰權之有效行

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

度，及本案尚在進行準備程序之訴訟進度，兼衡比例原則，

本院認對被告延長羈押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

定被告自114年2月27日起，延長羈押2月，又因前揭勾串證

人風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併命禁止接見、通信。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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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

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他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430號卷一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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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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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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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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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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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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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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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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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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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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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子揚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64號、第10025號、第10872號、第13548號、第13578號、第13632號、第13633號、第136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被告甲○○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獲准，嗣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案件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經法官訊問後，處分自該日起羈押3月（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押票）。
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114年2月19日經法官訊問後（見本院卷第181至185頁），坦承有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罪名，就本院補充諭知可能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名亦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39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於訊問時自承：我知道遭提告時，有傳簡訊予被害人，並向被害人請求不要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與證人即告訴人X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跟我說被警察發現了，並要我不要跟警察說我們發生的事等語（見他一卷第147頁）相符，可知被告有脫免罪責之意圖與舉措，衡以本件所涉之罪數甚多，尤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可預期被告未來面對之刑度甚高，自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於訊問時曾辯稱：我與被害人視訊時，我都有告訴被害人我在錄影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否認有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與各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未經其等同意而側錄裸體視訊影像等節迥異，參以被告仍有聯絡被害人之能力，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本案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㈢審酌本案被害人高達26人，且均為未成年人，危害他人法益及公共利益情節嚴重，可預期被告未來所面臨刑度較重，逃亡、串證風險甚高，故經權衡國家司法權、刑罰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本案尚在進行準備程序之訴訟進度，兼衡比例原則，本院認對被告延長羈押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2月27日起，延長羈押2月，又因前揭勾串證人風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併命禁止接見、通信。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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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64號、第10025號、第10872號、第135
48號、第13578號、第13632號、第13633號、第13634號），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止
接見、通信。
　　理　由
一、被告甲○○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前於偵
    查中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獲准，嗣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
    訴，案件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經法官訊問後，
    處分自該日起羈押3月（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押票）。
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
    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
    ，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
    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114年2月19日經法官訊問後（見本院卷第181至185頁
    ），坦承有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罪名，就本院補充諭知可能涉
    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名亦坦承不
    諱，且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39條第1項、刑
    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1
    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於訊問時自承：我知道遭提告時，有傳簡訊予被害人，
    並向被害人請求不要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與證人
    即告訴人X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跟我說被警察發現了，
    並要我不要跟警察說我們發生的事等語（見他一卷第147頁
    ）相符，可知被告有脫免罪責之意圖與舉措，衡以本件所涉
    之罪數甚多，尤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
    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可預期被告未來面對之刑度甚高
    ，自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於訊問
    時曾辯稱：我與被害人視訊時，我都有告訴被害人我在錄影
    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否認有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與各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未經
    其等同意而側錄裸體視訊影像等節迥異，參以被告仍有聯絡
    被害人之能力，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本案證
    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
    款之羈押原因。
　㈢審酌本案被害人高達26人，且均為未成年人，危害他人法益
    及公共利益情節嚴重，可預期被告未來所面臨刑度較重，逃
    亡、串證風險甚高，故經權衡國家司法權、刑罰權之有效行
    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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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併命禁止接見、通信。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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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子揚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64號、第10025號、第10872號、第13548號、第13578號、第13632號、第13633號、第136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被告甲○○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獲准，嗣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案件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經法官訊問後，處分自該日起羈押3月（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押票）。
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114年2月19日經法官訊問後（見本院卷第181至185頁），坦承有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罪名，就本院補充諭知可能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名亦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39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於訊問時自承：我知道遭提告時，有傳簡訊予被害人，並向被害人請求不要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與證人即告訴人X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跟我說被警察發現了，並要我不要跟警察說我們發生的事等語（見他一卷第147頁）相符，可知被告有脫免罪責之意圖與舉措，衡以本件所涉之罪數甚多，尤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可預期被告未來面對之刑度甚高，自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於訊問時曾辯稱：我與被害人視訊時，我都有告訴被害人我在錄影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否認有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與各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未經其等同意而側錄裸體視訊影像等節迥異，參以被告仍有聯絡被害人之能力，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本案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㈢審酌本案被害人高達26人，且均為未成年人，危害他人法益及公共利益情節嚴重，可預期被告未來所面臨刑度較重，逃亡、串證風險甚高，故經權衡國家司法權、刑罰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本案尚在進行準備程序之訴訟進度，兼衡比例原則，本院認對被告延長羈押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2月27日起，延長羈押2月，又因前揭勾串證人風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併命禁止接見、通信。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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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他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430號卷一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子揚




選任辯護人  吳春生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664號、第10025號、第10872號、第13548號、第13578號、第13632號、第13633號、第1363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甲○○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延長羈押貳月，並禁止接見、通信。
　　理　由
一、被告甲○○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案件，前於偵查中經檢察官向本院聲請羈押獲准，嗣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案件於民國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經法官訊問後，處分自該日起羈押3月（見本院卷第63至66頁押票）。
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前段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被告於114年2月19日經法官訊問後（見本院卷第181至185頁），坦承有起訴書所載事實及罪名，就本院補充諭知可能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名亦坦承不諱，且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39條第1項、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利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等罪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於訊問時自承：我知道遭提告時，有傳簡訊予被害人，並向被害人請求不要提告等語（見本院卷第55頁），與證人即告訴人X男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有跟我說被警察發現了，並要我不要跟警察說我們發生的事等語（見他一卷第147頁）相符，可知被告有脫免罪責之意圖與舉措，衡以本件所涉之罪數甚多，尤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之罪，可預期被告未來面對之刑度甚高，自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又被告於訊問時曾辯稱：我與被害人視訊時，我都有告訴被害人我在錄影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否認有涉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與各被害人所述被告係未經其等同意而側錄裸體視訊影像等節迥異，參以被告仍有聯絡被害人之能力，亦有事實及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勾串本案證人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
　㈢審酌本案被害人高達26人，且均為未成年人，危害他人法益及公共利益情節嚴重，可預期被告未來所面臨刑度較重，逃亡、串證風險甚高，故經權衡國家司法權、刑罰權之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及本案尚在進行準備程序之訴訟進度，兼衡比例原則，本院認對被告延長羈押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爰裁定被告自114年2月27日起，延長羈押2月，又因前揭勾串證人風險，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5條併命禁止接見、通信。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以齊
　　　　　　　　　　　　　　　　　　　法　官　林鈺豐
　　　　　　　　　　　　　　　　　　　法　官　吳品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沈君融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他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1430號卷一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48號卷 




